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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各有关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

厅[2007]9号）的有关要求，结合广东省实际，现就2008年广

东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专业招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深化改革，加强管理 2008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专业

（含音乐类、美术类，下同）招生，坚持分类指导、规范管

理、加强监督、稳步推进的原则，完善招生考试办法，加强

考试管理，抓好考风考纪，努力提高招生考试科学化、规范

化的管理水平，严格执行好教育部办公厅《2008年普通高校

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2008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音乐、

美术专业术科继续实行全省统一考试。广州美术学院可自行

组织除美术教育专业外的其他专业、星海音乐学院可自行组

织除音乐教育专业外的其他专业的术科考试（含美术、音乐

），但省艺术类术科统考涉及到的专业（省统考涉及专业的

认定说明见附件1），两校应在广东省统考合格的基础上组织

单考。其他有特别要求需单独组织术科考试的院校或专业，

须以书面形式于2008年1月10日前报省招生办批准（附件5）

，并由省招生办向社会公布。经批准实行术科单独考试的院

校必须严格按省有关规定进行，未经批准的院校一律不准单

独组织术科考试。各级招生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对考试

工作的领导，精心组织艺术专业术科考试，维护考试纪律，

坚决排除各种不正之风的干扰，保证广大考生在平等条件下



公平竞争，提高考试的信度和社会声誉，确保高校艺术专业

新生的质量。 二、认真组织好报考工作 （一）报考条件 1、

符合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条件的考生； 2、现役军人凭

大军区政治部出具的证明报考。 （二）报名时间、地点及收

费标准 1、普通高考艺术类考生统一报名时间为2007年12月21

日－30日，各市考生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市招生办公室统一安

排。报名方式与文科类、理科类、高职类考生一样。考生报

名时，由市、县（区）招生办公室为考生编排考生号。凡报

考艺术类考生，均需填报艺术类考生对应项信息点。报考省

艺术类术科统考涉及到的艺术类院校（专业）的考生，必须

报名参加省艺术类术科统考。 2、报考费：按物价部门核定

的标准收取，考生于考试前到考点缴交报考费。 （三）全省

术科统考考试时间、地点 术科考试时间：美术2008年1月13日

音乐2008年1月12日下午考乐理（笔试） 2008年1月13日至1

月28日进行面试 考试地点：①美术术科考试分设五个考场：

韶关、梅州、云浮、湛江、汕尾、揭阳等市的考生安排在华

南师范大学；广州、东莞、中山等市的考生安排在广州大学

大学城校区；深圳、珠海、清远等市的考生安排在广东工业

大学东风东路校区；茂名、惠州市的考生安排在广东工业大

学龙洞校区；汕头、河源、潮州、佛山、江门、阳江、肇庆

等市的考生安排在华南农业大学；考前视各市实际报名人数

再作调整。考生须于2008年1月12日下午到考点缴交报考费及

熟悉考场环境。 ②音乐术科笔试由广州市招生考试办公室组

织实施。音乐术科面试设在星海音乐学院大学城校区。考生

须于2008年1月11日下午到星海音乐学院大学城校区报到，熟

悉考场及领取术科笔试与面试时间及地点安排表，并缴交报



考费。 三、加强命题工作，保证试题质量 艺术专业术科考试

试题，直接关系到艺术专业入学新生的专业水平，是学校选

准、选好人才的关键。各学校必须严格做好试题的命制工作

，保证试题质量；做好试题的安全保密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 1、准确把握命题原则和要求 艺术专业术科统一考试的科

目设置和试题内容以《广东省2008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艺术术科考试大纲》为依据，各进行艺术专业单独考试的院

校应制订并向考生公布本校《2008年普通高考艺术术科考试

大纲》，并依据考试大纲进行命题。试题内容要具有一定的

覆盖面，主要是测试考生对艺术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试题的难易程度要适中，区分度要体现选拔性

考试的特点，要避免出现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 2、严格挑

选命题人员 命题人员必须由思想品德好，本专业学术水平较

高，本年度无直系亲属报考相关艺术专业，具有中级以上职

称的教师担任。艺术专业统一考试的命题人员名单由省教育

考试院决定。艺术专业单独考试的命题人员名单由招生单位

的教务部门和招生部门研究决定。命题人员名单对外保密。 

命题人员不得参与任何有关艺术专业术科入学考试的辅导活

动，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试题的内容和命题工作情况，违反者

将按国家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命题人员应与省有关部门或学

校签订《命题人员保密责任书》，明确其应负的责任和承担

的义务后，方可启动命题工作程序。 3、加强和完善考点试

题保密制度 各艺术专业术科考点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试题管

理、印刷保密制度。要指定专人负责试题的印刷监督及保管

工作，严防试题失密和泄密。对造成失密和泄密人员，按国



家有关保密规定严肃处理。 四、加强术科考试的组织管理 报

考术科单考的高等艺术院校（专业）的考生，必须在报考院

校或报考院校所在省指定的考点进行术科单独考试；招收省

艺术类术科统考涉及的专业的高校，进行术科单考时，必须

告知考生本人需参加广东省的术科统考且省统考成绩必须合

格，方能参加院校的术科单考。 报考广东省高等艺术院校或

专业的考生，艺术专业术科考试实行全省统一考试大纲、统

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定点考试，定点评卷，专业成绩在

全省通用。经教育部或广东省招生办批准同意单独组织考试

的有关院校或专业，其术科考试成绩只适用于该院校或该专

业，其它院校或专业不适用。 广东省高等艺术院校（专业）

专业术科统一考试的内容、办法在《广东省2008年普通高校

招生统一考试艺术术科考试大纲》中公布。 各考点要成立专

门的工作小组，加强对考务工作人员的培训，精心组织，严

格管理，从严治考，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发生，确保考试的

顺利进行。 五、认真抓好术科考试的成绩评定工作 术科考试

成绩评定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每个考生的利益，关系到

艺术专业术科考试的信度和声誉，各有关院校必须高度重视

。 1、评分（评卷）人员的挑选 术科统一考试的评分（评卷

）人员由省教育考试院在各有关院校推荐的基础上，会同有

关部门研究决定。评分（评卷）人员必须是思想品德好，本

专业学术水平高，本年度无直系亲属参加相关的术科统一考

试，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各考点、评卷点要成立工作

领导小组，加强对评分（评卷）工作的领导；各术科要成立

评分（评卷）小组，其人员构成要充分考虑到统一考试的特

点和艺术专业术科考试评分（评卷）工作的要求。 艺术专业



术科单独考试的评分（评卷）人员名单由招生院校教务部门

和招生部门研究决定，人员名单对外保密。 2、评卷（评分

）工作的要求 评卷（评分）人员要严格执行评分标准，遵循

艺术专业术科考试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正确掌握标准尺度，

做到准确、公正、公平。要做好音乐术科的乐理及美术术科

的评卷工作，各评卷点要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在规定的时

间和地点评卷。正式评卷前必须进行试评，统一评分标准，

同时做好卷面上考生姓名、考生号的密封工作，评卷、加分

复查结束后再拆封登分。评卷人员不得参与登分工作。 3、

成绩的合成上报 评分（评卷）工作结束后，各考点、评卷点

要及时组织人员做好成绩的合成处理，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上

报给省教育考试院技术统计部，再由省教育考试院分发到各

市招生办公室。 4、划定术科统考合格线 广东省招生办将根

据当年实际报名参加艺术类统考的60%的考生的考试成绩来

划定术科统考本科专业录取合格线。 六、文化课考试和填报

志愿 凡拟2008年在广东省招生的艺术院校（专业）[含面向全

国招生的艺术院校（专业）]，必须于2008年4月10日前向广东

省招生办申报招生生源计划，并由广东省招生办在《广东省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凡未经广东省招生办

公布的艺术院校（专业），不得招收广东省生源。广东省报

考艺术院校的艺术类考生，不得报考未经省招生办公布的艺

术院校（专业）。 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课考试方法、填报志愿

的时间、办法和文科类、理科类、高职类考生相同。达到术

科统考本科专业录取合格线的考生方可填报认可统考成绩的

本科艺术院校（专业）志愿；取得院校艺术专业合格证的考

生方可填报该艺术院校（专业）志愿。 七、录取 广东省2008



年普通高考艺术类招生继续实行远程网上录取，各招生院校

要积极创造条件，完善管理措施，自行进行网上录取，广东

省不接受招生院校的录取委托。艺术类网上录取的步骤和要

求为： 1、单考院校（省统考未涉及的专业），文化分按教

育部规定执行，术科分由招生院校自行确定。广东省招生办

根据院校提供的专业术科合格名单及文化分上线情况，按考

生志愿顺序将双上线考生分别一次性投档（第一志愿已完成

录取计划的院校，不投第二志愿的考生档案），由招生院校

根据本校录取前公布的录取原则择优录取。 2、在广东省统

考合格基础上单考的院校（省统考涉及的专业），文化分按

教育部规定执行，术科分在广东省统考合格的基础上，认可

单考院校的合格成绩，省招办将文化分上线，省统考合格且

学校单考合格的考生按志愿顺序分别一次性投档给招生院校

（第一志愿已完成录取计划的院校，不投第二志愿的考生档

案）。 3、认可广东省术科统考成绩的招生院校，文化分、

术科分录取分数线由省招委会根据招生计划情况按一定比例

划定。录取时，考生档案按照广东省艺术类招生录取投档原

则投档，由院校择优录取。 4、以上三种招生类型的招生院

校凭广东省招生办确认的录取名册或经过广东省网上录取系

统确认的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未经广东省同意备案录取

之前，院校不得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不按广东省规定程

序办理的，遗留问题由院校负责。 5、面向全国招生的艺术

院校（专业）可在录取前查阅广东省报考本校第一志愿考生

的文化成绩（原始分）。 6、广东省艺术院校录取新生工作

，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体制。 7、认可广东省艺

术专业术科统一考试的院校，文化课和术科录取分数线由省



招生委员会划定；单独组织术科考试的院校，除广州美术学

院（美术教育专业除外）、星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除

外）文化课及术科分数线可由院校自定后报省招生办备案外

，其余院校文化课分数线由省招生委员会划定，术科分数线

由院校划定并报广东省招生办批准。 各院校要认真贯彻德、

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在政治思想品德考核和

体检合格、文化课和术科考试成绩达到录取分数线的情况下

，根据考生术科成绩和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 根据广东省的

实际，2008年艺术院校本科专业安排在提前批进行录取，专

科艺术院校（专业）在同批次普通专科院校或专业录取前进

行。各高校应做好招生批次的宣传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